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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董事之請辭

本公司董事會公佈，盧先生已請辭本公司執行董事之職，自二零一七年三月三

十日起生效。

執行董事之請辭

Chuang’s China Investments Limited（莊士中國投資有限公司）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

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公佈，盧永祥先生（「盧先生」）已請

辭本公司執行董事之職，自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起生效，以便專注履行其於本

集團中國物業業務之職責。於請辭本公司執行董事之職後，盧先生將仍擔任本公

司一間附屬公司之董事。盧先生確認與董事會並無分歧，亦不知悉任何有關其請

辭之其他事項需予提呈本公司股東關注。

董事會謹藉此機會衷心感謝盧先生於在任期間為本公司作出貢獻。

承董事會命

Chuang’s China Investments Limited

（莊士中國投資有限公司）

董事總經理

莊家彬

香港，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李美心小姐、莊家彬先生、莊家豐先生及彭振傑先生為本公司之

執行董事，而石禮謙先生、朱幼麟先生及范駿華先生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

事。


